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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银行信用卡“零花钱”领用合约 
 

浙商银行（以下简称“本行”）信用卡持卡人（以下简

称“持卡人”）通过手机银行等本行允许的渠道申请开通本

行“零花钱”业务，确认已知悉、理解、同意接受并遵守本

业务合约及相关收费标准。 

重要提示：请认真阅读本协议全文，尤其是以加粗字体

显示的条款，确保充分知悉和理解本合约的所有内容。如有

疑义，请及时提请本行予以说明。 

 

浙商银行“零花钱”申请明细表： 

申请人姓名  证件号  

办理产品名称 零花钱 

申请金额（小写）  申请金额（大写）  

借款期限（天）  预计总利息  

年化利率（单利）  日利率  

其他 零花钱按日计息，按实际借款天数计算，到期偿还本金及利息。 

零花钱的实际利息等于零花钱申请金额×日利率×实际借款期限。 

零花钱可提前还款，提前还款不收取违约金。 

年化利率=日利率×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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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定义 

“零花钱”是指本行为符合条件的信用卡持卡人提供

的，按日计息、到期偿还本金及利息的短期现金按日分期产

品。持卡人可在本行渠道申请开通“零花钱”，在其信用卡

可用预借现金额度内支取借款转入本人名下人民币借记收

款账户，并通过该借记收款账户进行提款使用。持卡人需在

借款到期日偿还本金与利息总额。“零花钱”随借随还，可

循环使用。 

第二条 开通 

1.“零花钱”仅限符合本行风险政策准入条件的信用卡

主卡持卡人申请，“零花钱”业务开通后，自动为持卡人开

立独立的实名人民币信用卡借款账户。 

2.持卡人可通过本行手机银行等渠道，点击“零花钱”，

申请开通该业务，“零花钱”开通申请是否通过，以本行最

终评定为准。 

第三条 借款 

1.借款金额在持卡人申请“零花钱”借款时设定，占用

持卡人信用卡预借现金额度，上限为人民币 5万元。 

2.每次申请借款的起始金额为人民币 300 元（含），最

高不超过持卡人“零花钱”当前可用借款额度，申请金额须

为 100元的整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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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持卡人须为每笔借款设定借款期限，借款期限最短 1

天，最长 90 天。具体可设定的借款期限以业务办理时约定

为准，借款期限最后一天即为该笔借款的到期日。 

4.“零花钱”按日计息，借款利息（借款利息=借款本

金×日利率×借款天数）从借款申请成功日开始按实际借款

天数计息，借款首日开始计算，还款当天不计算。借款利率

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实际日利率以持卡人业务申请时约

定为准。 

5.“零花钱”借款申请是否通过，以本行综合评定结果

为准。 

6.借款申请通过后，款项将实时转入持卡人借记账户。

持卡人所申请的“零花钱”金额、期限以本行系统内记载的

经持卡人确认的申请信息为准，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录音记

录、纸质记录、电子渠道申请确认记录等。 

7.持卡人可在“零花钱”的可用借款额度内申请多笔

借款。 

8.“零花钱”借款申请成功后，不可撤销，不可更改借

款金额和借款期限。 

第四条 还款 

1.持卡人应在借款到期还款日前偿还借款本金及利息

至借款账户，还款方式分为自动还款和主动还款。 

2.自动还款：本行系统在零花钱借款到期日 19 时从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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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人绑定的自扣还款账户中扣收当日到期借款本金及利息。

持卡人须在绑定的自扣还款账户中留存充足款项，并确保账

户状态正常。持卡人可在本行手机银行 APP--信用卡--零花

钱中的“零花钱账户信息”界面查询自扣还款账户。 

3.主动还款：持卡人可通过本行手机银行等渠道主动还

款，包括：到期日前主动提前还款、到期日主动还款和主动

偿还到期未还金额。 

（1）到期日前主动提前还款。持卡人可在借款次日至

借款到期日（不含）之间申请提前还款。提前还款时持卡人

需确保绑定的自扣还款账户中款项充足，并确保账户状态正

常。提前还款操作一经确认不可撤销。不收取提前还款违约

金，借款利息按借款本金实际使用天数收取。 

持卡人可申请部分或全部金额的提前还款，还款顺序为

先利息后本金。“零花钱”部分金额提前还款后，剩余借款

本金仍按照协议日利率标准计收利息。 

（2）到期日主动还款：如因持卡人绑定的自扣还款账

户状态异常、余额不足等原因无法通过自扣还款账户还款

的，持卡人可以在借款到期日 19 时前，通过手机银行“一

键还款”模块，向“借款账户”预存入足额的溢缴款，以抵

扣当日分摊的零花钱到期本金和利息。 

（3）主动偿还到期未还金额。持卡人在到期日未全额

还清的借款本金、利息等款项将记入借款账户透支，并按本



—5— 

行信用卡透支预借现金标准计息，持卡人可随时通过零花钱

“一键还欠款”主动偿还到期未还金额。 

持卡人须优先主动偿还借款账户到期未还金额，再申请

提前还款。 

4.如持卡人未在借款到期日足额偿还到期借款本金及

利息的，剩余未还金额将自动计入持卡人借款账户的到期未

还金额，并按本行信用卡透支预借现金标准计息（参见《浙

商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协议》“四、利息和费用”）。

本行系统将在每日 19 时从持卡人绑定的自动还款账户中扣

收截至前一日借款账户到期未还款项。 

5.因持卡人绑定的自扣还款账户状态异常、自扣还款账

户余额不足、自扣还款账户为二类借记账户时还款资金未从

他行账户成功转入自扣还款账户等情形导致还款不成功的，

所产生的利息和损失均由持卡人承担。 

6.持卡人未在账单到期还款日（含）偿还已出账单全部

应还款额的，视为逾期，按本行信用卡透支计息标准计收利

息，不收取违约金。 

第五条 账户管理 

1.借款账户设立单独账单日，不设免息还款期，账单日

即为账单的到期还款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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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借款账户不设附属卡，不设最低还款额，不收取年费

及挂失手续费，无消费及取现功能，仅用于承载本行按日计

息借款业务并用于接受该业务产生的全部还款。  

3.“零花钱”开通时须绑定持卡人本人名下借记账户

作为“零花钱”借款的收款账户。如绑定的收款账户为本行

借记账户，则默认该收款账户为“零花钱”借款账户的自扣

还款账户；如开通时名下同时有一类和二类借记账户的，则

优先使用一类借记账户作为绑定的收款账户及默认自动还

款账户。 

4.持卡人注销其名下个人消费账户时，须同步注销借款

账户。 

5.“零花钱”不单独发送电子账单，持卡人借款账户已

出账单有到期未还金额时，本行系统自动向持卡人预留手机

号码发送通知短信。持卡人预留手机号码变动时应当及时告

知本行，否则将无法及时收到短信通知，因此造成损失的由

持卡人自行承担。持卡人可通过本行手机银行等渠道“零花

钱”业务模块查询借款账户信息、借款记录及账单信息。 

6.借款账户内的超额还款视为溢缴款，持卡人可通过手

机银行的“零花钱”溢缴款转出功能转出到本人名下借记账

户。 

第六条 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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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卡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本行信用卡

章程、领用合约及本合约约定的，或因持卡人出现信用状况

恶化、信用卡账户状态异常等风险情形的，本行有权取消持

卡人“零花钱”业务资格，并有权宣布持卡人的全部欠款金

额提前到期，要求持卡人一次性偿清。 

2.持卡人违反资金用途或未按本行要求提供相关消费

凭证的，本行有权将持卡人的全部欠款视为到期，要求持卡

人一次性偿清。 

3.本行按照本合约规定宣布持卡人全部借款提前到期

的，持卡人应一次性清偿借款本金及息费。持卡人未能全额

偿还的，本行有权将剩余未还部分作为透支预借现金业务开

始计息，相关息费的计算、收取、偿还等按照本合约及《浙

商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协议》相关规定执行。持卡人违

反本合约规定对本行造成风险或风险隐患的，本行亦有权单

方立即将持卡人欠款作为透支预借现金业务计息。 

4.本行有权依照有权机关的指令，查询或冻结持卡人的

借款账户。 

第七条 其他 

1.持卡人同意，本行有权根据业务情况，对本合约内容

做出变更或补充。变更或补充的内容，在本行官方网站

（www.czbank.com）公告。持卡人有权在本行公告期间选择

是否继续使用信用卡及相关服务，如持卡人不愿接受本行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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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内容的，应在公告中载明的生效日期前终止使用“零花钱”

业务，并按照公告要求偿还借款账户项下的全部欠款金额。

公告期满，持卡人既不申请变更又不终止相关服务的，视为

持卡人同意相关修改或调整，变更后的内容对双方具有法律

约束力。 

2.为了确保资金安全，请妥善保管好您的账户信息和个

人信息。因持卡人原因导致个人及账户信息泄露造成的风险

和损失，均由持卡人承担。 

持卡人申明： 

持卡人已详尽阅读并完全知晓和承诺遵守本合约。 

第八条 本合约未尽事项依据《浙商银行信用卡章程》、

《浙商银行信用卡（个人卡）领用协议》规定处理。 

如对本行产品、服务有任何疑问、意见或建议，可拨打

本行全国客户统一服务电话 95527。 

 


